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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粤建科〔2025〕158 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申报
科技创新平台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主管部门，

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佛山、河源、东莞、中山、阳江、湛

江、茂名市水务局，清远市水利局，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、东莞

市林业局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，各相关协会、

学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以走在前列的目标要求加快建设科

技创新强省，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部署要求，深入贯

彻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

战略加快构建全过程创新链的意见》，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



- 2 -

技创新工作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创

新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我厅决定开展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科技创新平台（下称厅科创平台）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报厅科创平台的牵头单位应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骨干企

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等，且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领域和方向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，以及住房城乡建设

领域发展重点和中长期发展规划；

（二）依托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三）科研开发优势明显、代表性强；

（四）具备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能力；

（五）具有结构合理、业务精良的高水平科研队伍，明确相

应的首席专家。

（六）具有固定的研发场所、先进的设施设备和持续的经费

来源等保障条件；

（七）具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良好的运行机制。联合申

报单位应通过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、互利共赢的方式开展实质性

深度合作。联合申报单位应签订合作协议，且不超过 10 家。

二、申报方向

申报单位应按照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创新平台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附件 1)，围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、安全



- 3 -

韧性、智能智慧、品质提升和建筑工业化等科技创新方向（附件

2)，编制建设方案（附件 3)。厅科创平台名称应聚焦重点、突

出优势、体现特色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地方有关单位牵头的，由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等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向省住房

城乡建设厅推荐申报。

（二）有关部省属企业和高校院所等单位牵头的，直接向省

住房城乡建设厅申报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厅科创平台申报材料包括推荐函（直接申报单位除外）和建

设方案。申报单位应于 2025 年 8 月 30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申报材

料（一式 3 份）寄送至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 121 号 3 号楼 405

室（联系人：赖工 020-87259981，麦工 020-85257164；电子版

发送至 zjt_kxc@gd.gov.cn)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组织单位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联系电话：020-83133643 罗炽发 朱学仲

地 址：广州市东风中路 483 号 3528 室

附件：1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创新平台管理暂行

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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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

3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方案

（模板）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5 年 7 月 3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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